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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715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0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不當勞動行為爭議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7年度判字第715號

上　訴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余天琦　律師

　　　　　　施穎弘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許銘春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　律師

　　　　　　姚妤嬙　律師

　　　　　　李柏毅　律師

參　加　人　林璟毅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

年6月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236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參加人為上訴人之員工，亦為上訴人企業工會理事及勞資會

    議、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下稱團協會議）代表，參加人認為

    其民國105年度績效考核指標KPI全行業務人員排名第一，但

    年終考績並未獲「五等（特優）」，僅為「四等（優良）」

    ，係因其代表工會會員向上訴人爭取維持油資補貼，觸怒主

    管所致，該考評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乃向被上訴人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

    請，嗣經被上訴人作成106年勞裁字第9號裁決決定（下稱原

    裁決決定），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項確認上訴人將參加人105

    年度績效考核評定為4等（優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款、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第2項命上訴人對參

    加人所為之前項考評行為撤銷，上訴人並應於接獲裁決決定

    書之翌日起30日內，另為適當之考評，如有應補發績效獎金

    者，應予補發。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

    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一）參加人之KPI排名僅係「育成金融

    部第一名」，並非「全行第一名」，原裁決決定逕自認定為

    「全行第一名」顯然有重大錯誤。（二）參加人主管早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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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7月27日團協會議召開前就已全額同意參加人之油資補助

    申請，與參加人有沒有在勞資會議或團協會議提案無關。（

    三）上訴人從未有KPI為單位第一名即給予「等第5」之規定

    ，育成金融人員與信用卡業務人員104年度及105年度均為虧

    損，而105年度又比104年度差，因此最終未分配予「等第5

    」之名額。原裁決決定針對參加人105年度考績評比結果，

    誤認上訴人公司考績評比原則，並作成全行第一名上訴人即

    應給予考績優等之結論，有嚴重錯誤。（四）每年設定之KP

    I目標及計分標準均有變動，以104年及105年單位KPI之排名

    均為第一及總分，推論105年度亦應給予特優，嚴重侵害上

    訴人人事考核權限，且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上訴人無不

    當勞動行為之故意、過失或認識等語，求為判決撤銷原裁決

    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原裁決決定所謂「全行第一名」僅行文便利

    用詞而已，並非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上訴人雖另泛稱原裁

    決決定之認定有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令違誤等，惟其主張

    多係重申裁決程序中所不被採納之理由，並無可採。本件被

    上訴人之認定並無違法瑕疵，基於被上訴人裁決委員會享有

    之判斷餘地，法院應尊重原裁決決定之認定等語，資為抗辯

    ，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參加人陳述略以：（一）上訴人辯稱主管係考量參加人業績

    狀況較佳才給予全額補助之說法，絕非事實。實際上，正因

    參加人在勞資會議提案，有勞資衝突之壓力，才唯獨參加人

    可以獲准全額油資補助，也正因參加人逼得主管不得不給予

    參加人全額補助，得罪主管，才埋下主管在105年底進行績

    效考核時，趁機給予參加人較低考核之不當勞動行為的動機

    。（二）105年度各業務人員的KPI績效指標早在105年初就

    經總經理核准公告施行，全體業務人員都知道並以此為目標

    努力衝刺年度業務目標，上訴人怎麼可以私自在105年績效

    考評開始以前，就在105年11月16日主管會議另訂考核標準

    包括單位整體業績。況上訴人不但私自另訂考核標準，且沒

    有公告讓所有業務人員知悉，顯然是因為參加人在油資補助

    上的爭議，意圖在績效考核上針對參加人為打壓，上訴人的

    主張更顯示資方以經濟優勢進行不當勞動行為的動機。

五、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一）參酌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可知，工會法第35條係

    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對雇主

    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行為限制規定；其第1項第1款之

    規定，係為避免雇主對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

    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其

    他不利之待遇；其第1項第5款之概括性規範，乃為避免雇主

    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妨礙工會成立、組織或活動，致妨礙

    工會運作及自主性。基此，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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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

    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有拒絕僱用、

    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依據；至於行為人

    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或過失者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二）經查，參

    加人擔任企業工會理事及勞資會議、團協會議之勞方代表，

    其105年6月之油資補助款新臺幣（下同）4,000元，7月11日

    雖遭育成金融部協理○○○退回，但參加人同日呈核，7月1

    3日○○○已同意，7月21日育成金融部資深協理○○○亦同

    意，而參加人嗣於105年7月27日團協會議以臨時提案之方式

    ，反應育成金融部主管對於油資補助規定相當嚴苛，有損同

    仁權益，經資方代表表示將查明事實後於勞資會議提出說明

    ，原裁決決定係斟酌上訴人育成金融部協理○○○於105年9

    月即透過單位之LINE群組公告油資補助金額上限調整為1,84

    0元，同年11月調整為2,200元，同年12月再調整為3,500元

    及○○○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調查時所述「每個業務

    均同意按照會議所協調之方案進行申請，只有申請人不同意

    。」並審酌參加人自105年6月至12月所申請之金額，除7月

    為3,904元外，其餘均為4,000元，雖育成金融部自105年6月

    起即設有油資補助上限，但參加人於勞資會議反應後，每月

    均請領逾該單位所設上限之油資補助，遂認定參加人因油資

    補貼之事為勞工爭取權益，屬合理工會活動及權限之行使，

    因而致育成金融部主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門該部分開支

    ，觸怒主管。原裁決決定並非認定上訴人退回參加人1,690

    元油資補貼申請為不利益待遇行為，是上訴人提出該參加人

    於團協會議提案前如數獲得核給油資補貼一節，指稱原裁決

    決定認定事實錯誤，尚有誤會。（三）原裁決決定所稱參加

    人KPI全行第一，實係指育成業務人員第一，雖其用語未臻

    明確，易滋誤會，但原裁決決定並非誤以為參加人105年度K

    PI全行第一而認為上訴人應給予「等第5」之考評，而係詳

    細調查後認定105年度上訴人重要業務部門如理專、消金、

    房貸等單位，其KPI第一名之人員考績等第均為5等；參加人

    所屬之單位101年度、102年度KPI排名第一者，當年度績效

    評定均為5等（特優），103年度KPI第一名者未獲5等（特優

    ）係因該員已於當年申請合併優退專案等待離職生效，參加

    人104年度KPI排名第一，評分4.60284，雖不符當年度績效

    評核作業通知所揭得分「4.8-5.0分」始得考評「5等」之評

    分方式及原則，但參加人仍獲考評「等第5」，而認為參加

    人所稱該部門最終實際上均係以業務人員之績效考核指標KP

    I排名而決定等第考成，並非無據。尚難認原裁決決定斟酌

    上訴人104年度考績評定及KPI單位排名，即屬違反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原裁決決定衡諸雙方勞動關係脈絡及105年度績

    效評核結果時間上之密接性，復對照參加人104年度及105年

    度之考績評核決定，認定上訴人對參加人所為105年度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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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定，乃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及目的所為，顯然逸脫

    合理的裁量範圍，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其將參加人10

    5年度所為考績評定為4等（優良），係對於參加人參加工會

    活動所為之不利益待遇，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及參加人長期擔任企業工會理事職務，並被指

    派為勞資會議代表、團協會議代表等重要工會職務，上訴人

    所為考績評定難謂對於企業工會會務之進行及運作無不當影

    響，甚至造成寒蟬效應，故前開評定行為同時亦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所為系爭裁決之前開認定及判斷，與該案卷附證據資

    料相符，其判斷並非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訊或

    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無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法定

    正當程序，或有其他違法情事，其判斷原審法院予以尊重。

    （四）觀之我國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團體協約法等法

    律，除分別就工會、勞資爭議及團體協約等相關事項為規定

    外，對於主管機關就不當勞動行為所採取之裁決程序及其救

    濟方式，亦設有「如涉及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者，其救濟以

    民事訴訟方式為之；如非涉及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者，其救

    濟以行政訴訟方式為之」之機制。另為得即時矯正事業主所

    為之不當勞動行為，並兼顧勞資雙方之權益，勞資爭議處理

    法第51條第2項規定並賦予主管機關得發布救濟命令之權限

    ，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且為因應不同個案之具體

    情事及必要性，法律對於救濟命令之範疇及方法未為規範，

    然救濟命令之目的在於消除不當勞動行為所造成之違法狀態

    ，主管機關在此目的範圍內，命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即於法有據。本件上訴人將參加人105年度績效考核評定

    為4等（優良）之行為，既已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被上訴人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

    1條第2項規定，衡酌應撤銷上開考評行為，並命上訴人於接

    獲裁決決定書翌日起30日內，另為適當之考評，如有應補發

    績效獎金者，應予補發，始能消除不當勞動行為所造成之違

    法狀態，形塑應有之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自無不合，並無

    裁量違法情事。綜上，原裁決決定並無違誤，上訴人訴請撤

    銷原裁決決定為無理由等語，乃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六、上訴意旨略謂：（一）參加人之主管係依其權限設定油資補

    助額度，且參加人係在105年7月27日召開之團協會議中第一

    次反應育成金融部業務人員油資補助問題，嗣於105年8月26

    日召開之勞資會議時方第一次針對油資補助之議案進行討論

    ，而早在參加人於相關會議提案前，參加人主管早就已經核

    給參加人4,000元，顯見上訴人是依照參加人業務推展狀況

    審核油資補助金額，核與參加人是否反映油資補助議題根本

    無關，自無原判決所認定之「參加人於勞資會議反應後，每

    月均請領逾該單位所設上限之油資補助，……因而致育成金

    融部主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門該部分開支，觸怒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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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事存在，惟原判決對前揭事實均恝置不論，亦未敘明

    法律上之意見或得心證之理由，顯有認定事實之嚴重錯誤。

    又勞資會議後參加人或工會亦未再爭執主管油資補助分配方

    式，主管更按月調高油資補助金額，根本無任何證據可資證

    明存有原判決所指「致主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門該部分

    開支，觸怒主管」之事實存在，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認定全屬

    臆測且無任何證據支持，顯違反證據法則。故本件針對原判

    決認定參加人在勞資會議提案油資補助議題，因而觸怒主管

    乙事，實無任何證據可證，遑論包括參加人在內之勞方代表

    自105年8月26日勞資會議後均未再對主管油資補助裁量方式

    有任何爭執，是以原判決藉此推論上訴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之

    論斷，顯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二）上訴人從未有KPI

    為單位第一名即給予等第5之規定，此從原判決調查證據結

    果，均查無任何證據顯示有此種規定存在即知，且若僅依據

    KPI之分數即評定考績結果，以育成金融處業務人員來看，

    其全員僅能拿到等第2以下之成績，若不參考其他基準給予

    整體的評價，將不利於部門營運，從此部分之實際操作，即

    知KPI僅是上訴人考績評比之參考基準之一。又縱單以KPI分

    數觀之，上訴人決定給予參加人考績4之考成，確實是綜合

    評價其工作表現後再酌給加分，遑論有打壓工會幹部或其他

    不利益待遇之情事。再者，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個人金融總處

    第24次週會之會議記錄，原判決將其引為判決認定之證據，

    顯見原判決並未否認其證據能力；而該次會議紀錄明確記載

    辦理人員績效考核之重要原則，包括「考評因素包括：個人

    工作能力、是否具備管理能力、對外溝通能力、是否具備進

    階發展潛力及貢獻度等。」而其中個人工作能力當然是KPI

    分數所反映之結果，其他部分之因素，則與KPI分數無關，

    此從105年度KPI之績效指標並未包含前述因素即知。是KPI

    僅為考評之參考基準之一，育成金融部隸屬之個人金融總處

    105年度考績評比除考量個人工作能力外（即KPI），尚包含

    是否具備管理能力、對外溝通能力、是否具備進階發展潛力

    及貢獻度等。原判決認定該部門最終實際上均係以業務人員

    之績效考核指標KPI排名而決定等第考成，係嚴重忽略KPI僅

    係上訴人考績評比之參考基準之一。原判決在此前提下，作

    成上訴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判斷，顯然違反證據法則。（三

    ）原判決一方面肯認個人金融總處第24次週會會議紀錄載有

    單位整體績效未達年度目標時，則所屬人員考績未必核給考

    核「等第5」之考評基準，另方面卻又肯認原裁決決定所為

    「105年度績效評核方式不得以單位整體績效作為評核原則

    之一」之認定，顯然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況參加人105

    年度之KPI成績結果係未達成目標，惟參加人主管綜合考量

    其他基準後再酌給加分，致最終給予參加人優惠之等第4結

    果，核無濫用考評權限或其他逸脫合理之裁量範圍。原判決

    及原裁決決定進一步要求應給予最佳之等第5之考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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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已嚴重侵犯上訴人之人事考核權。（四）原判決以其他部

    門KPI第一名人員作為比較基準，據此認定為單位第一名之

    參加人縱使KPI未達標準，也應比照參加人在104年考績結果

    給予等第5之論斷，其論理及比較基準過於簡化，忽略參加

    人KPI成績均較其他之第一名差，與原判決認定應以績效所

    有人之能力為考量依據，前後判決理由顯然矛盾，其判斷明

    顯違背法令。又KPI指標每年均會依照當年度預定之經營重

    點做調整，每年之考績評量基準也會微調，並非相同，此部

    分從參加人104、105年度之KPI指標不同，育成金融部隸屬

    之個人金融總處對105年度考績評量基準增加「單位整體績

    效」之要求即知。原判決以其他部門第一名人員之考績結果

    作為基準認定參加人也是部門第一名，即因此推論應該給予

    相同考績之論理，顯然忽略參加人之KPI為第一名人員中最

    差的，離達成目標還有差距；原判決認應參照其他部門KPI

    第一名人員給予等第5之合理性何在？原法院未見說理，並

    未敘明法律上之意見或得心證之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法。況上訴人本來就沒有任何規定應給予部門KPI第一名

    人員考績等第5之規定。原判決以其他重要業務單位第一名

    人員之考績都給予等第5，即作為應給予參加人等第5之合理

    性依據，顯然過於簡化比較基準，而忽略參加人之KPI根本

    未達成目標，與其他人之達成率相比是最差的等理由。另育

    成金融部歷經多次改組，101年之人員組成與結構與目前不

    同，無法比較KPI成績；102年度、103年度KPI第一名成績，

    均高於參加人之分數，僅以過去第一名都給予等第5作為應

    給予參加人相同考評之理由，顯然忽略參加人KPI成績根本

    未達標準；姑且不論104年基於何種理由加分，致最終給予

    參加人等第5之結果，須說明此舉之性質均為上訴人裁量權

    限範圍內所為之決定，並不因此即形成往後均應比照前年度

    之慣例。否則將形成參加人考績結果未達成目標，卻得要求

    依照過去慣例再次給予優待考績之不合理狀況發生。原判決

    在未達目標之情況下，要求上訴人依照104年度考績結果給

    予最佳之考績評核，顯過度簡化比較因素，更與原判決認定

    應以「績效所有人能力為考量」相矛盾，不具合理性，原判

    決明顯違背法令。（五）信用卡部門在104年及105年度亦均

    大幅虧損，虧損狀況更較育成金融部嚴重；即便信用卡業務

    人員KPI第一名成績為186.18分，最終仍依照105年度績效評

    核作業通知，考量部門績效不佳，僅給予等第4之考核結果

    ，即可證明無部門KPI第一名均應核給等第5之規定，甚至在

    105年度考績評比時，確實是因為考量單位整體表現不佳，

    而將KPI大幅超越目標之人之考績調整為等第4。參加人105

    年度之KPI距達成目標甚遠，依規定本來就無法給予等第5，

    復觀以參加人之部門又嚴重虧損，自無參照104年考績結果

    再次給予等第5之理。原判決並未考量信用卡部門KPI第1名

    者僅有等第4之考績，逕予認定KPI第一名要給予等第5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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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結果，就此對有利於上訴人之事證恝置不論，亦有判決不

    備理由之違法。（六）原判決僅針對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5款之事實涵攝，至於同條款項第1款之主觀要件，原判

    決僅用「衡諸雙方勞動關係脈絡及105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時

    間上之密接性」一語帶過，即逕為上訴人「具有不當勞動行

    為之認識」之論斷，就上訴人主觀上何以同時符合同條款項

    第1款之主觀要件，並未敘明其法律上之意見或得心證之理

    由，混淆原應分別判斷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

    主觀構成要件；且原判決亦未明確指摘係因何證據認定上訴

    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亦未說明行為與意思間是否具有

    因果關係，其顯然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上訴人舉出諸

    多反證說明上訴人根本無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然原判決就

    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恝置不論，亦未說明何以毋庸採

    認之理由，亦有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法云云。

七、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

（一）按99年6月23日修正公布、100年5月1日施行之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第2項規定：「（第1項）雇主或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第1款）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

      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

      之待遇。……（第5款）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

      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第2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且98年7月1日修正公布、100年5月1日施行之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39條規定：「（第1項）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

      第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第2

      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及第51

      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

      ，其程序準用第39條、第40條、第41條第1項、第43條至

      第47條規定。（第2項）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

      行為或不行為。……（第4項）對於第1項及第2項之處分

      不服者，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前揭工會法第35條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1項、

      第51條有關不當勞動行為禁止及其裁決機制之立法目的，

      旨在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

      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

      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

      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

      除對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外，尚藉命當

      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方式，以為快速有效之救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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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俾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

      益及集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

（二）次按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有多項理由，且互相衝

      突，無以導出判決之結論而言；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

      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但其所載理由不明

      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故縱其

      說明為當事人所不認同，亦與判決不備理由有間。又事實

      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事實之認定符合證據法則

      ，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

      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判決有違背法令

      之情形。原判決業已論明：⒈參加人擔任企業工會理事及

      勞資會議、團協會議之勞方代表，其105年6月之油資補助

      款4,000元，7月11日雖遭育成金融部協理○○○退回，但

      參加人同日呈核，7月13日○○○已同意，7月21日育成金

      融部資深協理○○○亦同意，而參加人嗣於105年7月27日

      團協會議以臨時提案之方式，反應育成金融部主管對於油

      資補助規定相當嚴苛，有損同仁權益，經資方代表表示將

      查明事實後於勞資會議提出說明，原裁決決定係斟酌上訴

      人育成金融部協理○○○於105年9月即透過單位之LINE群

      組公告油資補助金額上限調整為1,840元，同年11月調整

      為2,200元，同年12月再調整為3,500元及○○○於不當勞

      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調查時所述「每個業務均同意按照會議

      所協調之方案進行申請，只有申請人不同意。」並審酌參

      加人自105年6月至12月所申請之金額，除7月為3,904元外

      ，其餘均為4,000元，雖育成金融部自105年6月起即設有

      油資補助上限，但參加人於勞資會議反應後，每月均請領

      逾該單位所設上限之油資補助，遂認定參加人因油資補貼

      之事為勞工爭取權益，屬合理工會活動及權限之行使，因

      而致育成金融部主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門該部分開支

      ，觸怒主管。原裁決決定並非認定上訴人退回參加人1,69

      0元油資補貼申請為不利益待遇行為，是上訴人提出該參

      加人於團協會議提案前如數獲得核給油資補貼一節，指稱

      原裁決決定認定事實錯誤，尚有誤會。⒉原裁決決定係詳

      細調查後認定105年度上訴人重要業務部門如理專、消金

      、房貸等單位，其KPI第一名之人員考績等第均為5等；參

      加人所屬之單位101年度、102年度KPI排名第一者，當年

      度績效評定均為5等（特優），103年度KPI第一名者未獲5

      等（特優）係因該員已於當年申請合併優退專案等待離職

      生效，參加人104年度KPI排名第一，評分4.60284，雖不

      符當年度績效評核作業通知所揭得分「4.8-5.0分」始得

      考評「5等」之評分方式及原則，但參加人仍獲考評「等

      第5」，而認為參加人所稱該部門最終實際上均係以業務

      人員之績效考核指標KPI排名而決定等第考成，並非無據

      。尚難認原裁決決定斟酌上訴人104年度考績評定及KPI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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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排名，即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又上訴人人力資源

      處公布之105年度績效評核評分方式及原則，並未見有以

      單位整體績效作為評核原則之一，原裁決決定認為上訴人

      所稱係因參加人單位業績達成率較差，綜合考量個人及團

      隊表現後始給予4等之考成，應屬臨訟卸責之詞，自屬有

      憑。上訴人嗣於原審審理時，雖提出個人金融總處第24次

      週會會議紀錄，主張上訴人之個人金融總處在進行105年

      度考績評比前，即已作成轄下任一單位整體績效未達年度

      目標時，該單位員工不給予考核「等第5」之共識云云，

      惟依前開會議紀錄所載，績效考核應優先以績效所有人之

      能力為考量，單位整體績效未能達成年度目標時，僅係所

      屬人員「未必」核給考核等第5，並非如上訴人所稱一定

      不得核給考核等第5。又前開會議紀錄已記載「4.考核等

      第將對後續發放年終績效獎金，及對後續辦理人員升等有

      關……」，且參加人已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調查時

      說明，考績給予特優（等第5）與優良（等第4）之差異在

      於，加薪成數不同、年終獎金不同，就參加人而言，差了

      7、8萬元，且獲特優升等升遷機會也較高等語，上訴人對

      此亦不爭執，堪認將勞工考績由等第5（特優）考評為等

      第4（優良），屬不利待遇之行為。是原裁決決定衡諸雙

      方勞動關係脈絡及105年度績效評核結果時間上之密接性

      ，復對照參加人104年度及105年度之考績評核決定，認定

      上訴人對參加人所為105年度考績評定，乃係基於不當勞

      動行為之動機及目的所為，顯然逸脫合理的裁量範圍，具

      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其將參加人105年度所為考績評

      定為4等（優良），係對於參加人參加工會活動所為之不

      利益待遇，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及參加人長期擔任企業工會理事職務，並被指派為勞資

      會議代表、團協會議代表等重要工會職務，上訴人所為考

      績評定難謂對於企業工會會務之進行及運作無不當影響，

      甚至造成寒蟬效應，故前開評定行為同時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所為系爭裁決之前開認定及判斷，與該案卷附證據

      資料相符，其判斷並非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不完全之資

      訊或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無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

      、法定正當程序，或有其他違法情事，其判斷原審予以尊

      重等語。核原審已明確論述其認定事實之依據，並將判斷

      而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核其證據取捨與證據法則

      、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無違，且其論述足以支持其結論，

      並無違反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事。上訴意

      旨主張：本件並無任何證據可證明存有原判決所指「致主

      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門該部分開支，觸怒主管」之事

      實存在，原判決之認定全屬臆測且無任何證據支持，有違

      證據法則；原判決認定參加人所屬部門最終實際上均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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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人員之績效考核指標KPI排名而決定等第考成，係嚴

      重忽略KPI僅係上訴人考績評比之參考基準之一，原判決

      在此前提下，作成上訴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之判斷，顯然違

      反證據法則；原判決以其他部門第一名人員之考績結果作

      為基準認定參加人也是部門第一名，即因此推論應該給予

      相同考績之論理，顯然忽略參加人之KPI為第一名人員中

      最差的，離達成目標還有差距，原判決要求應參照其他部

      門KPI第一名人員給予等第5之合理性何在，原審就此未敘

      明法律上之意見或得心證之理由，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原判決未考量信用卡部門KPI第一名者僅有等第4之考績

      ，逕認KPI第一名要給予等第5之考績結果，就此對於有利

      於上訴人之事證恝置不論，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原

      判決就上訴人主觀上何以同時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

      款之主觀要件，並未敘明其法律上之意見或得心證之理由

      ，混淆原應分別判斷同條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主觀構成要件

      ，且未明確指摘係因何證據認定上訴人有不當勞動行為之

      意思，亦未說明行為與意思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復就上

      訴人所提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恝置不論，亦有違背證據

      法則、論理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原判決一方面肯

      認個人金融總處第24次週會會議紀錄載有單位整體績效未

      達年度目標時，則所屬人員考績未必核給考核「等第5」

      之考評基準，另方面卻又肯認原裁決決定所為「105年度

      績效評核方式不得以單位整體績效作為評核原則之一」之

      認定，顯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原判決以其他部門KPI

      第一名人員作為比較基準，據此認定為單位第一名之參加

      人縱使KPI未達標準，也應比照參加人在104年考績結果給

      予等第5之論斷，其論理及比較基準過於簡化，忽略參加

      人KPI成績均較其他之第一名差，與原判決認定應以績效

      所有人之能力為考量依據，前後判決理由顯然矛盾云云，

      無非係執其主觀歧異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

      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

      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

      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明　鴻

                              法官　鄭　忠　仁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黃　淑　玲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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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楊　子　鋒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11 頁


